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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26-046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

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接到

控股股东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江实业”）、第一大股

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的通知，上述

各方于 2026年 5月 26日签署了《相关股份约定的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或“本协议”）；同日，东方集团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

押登记手续。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事项概述

2025年 12月 8日，公司原股东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广东恒锐”）与东方集团、何思模先生、荆江实业签署《关于转让所持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及相关协议，广东恒锐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荆江实业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17,568,6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3%），东方集团将原质

押给广东恒锐的股份中的 16,860,914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

一并转让给荆江实业，荆江实业合计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434,429,51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8.66%）。2026年 3月 30日，该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8日及 2026年 3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 2025-081、2026-014公告。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2026年 5月 26日，荆江实业、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签署《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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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述《股份转让协议》作出补充约定。《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何思模

（以下将甲方、乙方和丙方合称为“各方”或单独称为“一方”）

第一条 质押标的股份的后续监管安排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有关约定，乙方将其持有的质押标的股份质押给甲方，

作为乙方及丙方全面履行《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全部责任和义务的担保，质押期

限至 2027 年 12 月 30日止。各方一致同意，除前述股份质押安排外，由证券公

司对该等质押标的股份实施监管，即在办理质押手续的同时，乙方在甲方指定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以乙方名义开立证券账户，按要求将本条前述质押期限届满的

10,000万股股份托管至该证券账户并办理托管受限手续，作为乙方及丙方全面履

行《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项下全部责任和义务的担保。监管期限自质押期

限届满之日起至本协议约定之日止。

第二条 补充上市公司股份的监管安排

各方确认，除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股份监管安排外，乙方将其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另外 5,000万股股份（以下简称“补充股份”）同步在证券公司设置监管措

施，即在办理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质押手续的同时，将本条前述补充股份托管至

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证券账户并办理托管受限手续，与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

10,000万股股份同时（不分顺位）作为乙方及丙方全面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及

相关协议项下全部责任和义务的担保。监管期限自完成托管受限手续之日起至本

协议约定之日止。

第三条 关于股权限制处置安排

丙方在此承诺，在本条约定的承诺期限内不处置（包括但不限于有偿或无偿

转让、划转、赠与、质押、设置其它权利限制或负担等）其所持有的乙方 90%

股权；承诺期限按本协议约定执行。

三、签署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系对前期股份转让相关约定的细化与完善，协议内容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不会改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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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及现有股权结构，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情况

2026年 5月 26日，东方集团依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所持有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质押用途

东方

集团

公司第一大

股东
10,000 15.3098 4.2951 否 否

2026年 5

月 26日
-

荆江

实业

协议履约

保证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东方集团 65,317.4469 28.0544 12,829.0000 22,829.0000 34.9508 9.8053 0 0 0 0

新平慧盟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1,009.4000 4.7286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6,326.8469 32.7831 12,829.0000 22,829.0000 - 9.8053 0 0 0 0

注：上述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五、备查文件

1、《相关股份约定的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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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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